
传传销销披披上上网网络络外外衣衣接接着着坑坑人人
两年来抓“骨干”分子597人，我省打击传销工作形势仍严峻

25日，在山东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省工商局、省公安厅联合通报山东打击传销典型案例和打击传销警示。当前，，大
规模和公开的传销活动已基本绝迹，“拉人头”等传统聚集式传销活动仍猖獗和顽固。网络传销手段不断翻新，查处打打击难度相
应增大，加之扩张迅速，隐蔽性、欺骗性更强，仍有蔓延之势。总体来看，我省打击传销工作形势仍然严峻。

自2011年5月以来，犯罪嫌疑人
许某彬等人以为会员提供“电子商
务平台”为幌子，在无任何产品和实
际经营的情况下，采用交费入会的
方式发展会员，以高额返利为诱饵，
以“拉人头”的方式鼓动会员继续发
展下线。该案涉及26个省份，涉及
1 . 4万余人，涉案金额1400余万元。
此案泰安市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
人20名，目前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当前传销违法犯罪的数量仍
处于上升态势，传销犯罪嫌疑人的
手段越来越狡猾。”25日下午，山东
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兆玉对当前的传
销违法犯罪以“形势严峻”概括。在
当天公布的山东打击传销十大经典
案例中，多数涉及人员和省份较多，
其中最多的涉及26个省份。王兆玉
称，有的传销案件中涉及金额高达

十多亿。
2013年以来，建富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投资“英皇建富投资项
目”、建富环保科技股票原始股为
名，承诺高额回报，层层发展会员。

“这个案子涉案金额8亿余元，涉及
会员85000余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
序。”王兆玉称，此案公安机关共立
案1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目前
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3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
破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148起，
抓获传销组织骨干分子597人，移送
起诉犯罪嫌疑人115人，涉案价值
33 . 29亿元。在两次专项执法行动
期间，先后对世华旅游网络传销案、
菲思特公司传销案、“创享未来”、

“BTC”、“5·30”、“宝迈娱乐”等10起
重特大传销犯罪案件成功发起全国
集群战役。

近年来，随着打击整治传销力
度不断加大，传销形式也在不断变
换，从传物、传人，一路发展到传概
念、传工程，并借助网络平台快速蔓
延。“现在传销形式主要有两大类，
其中一个就是传统拉人头传销，另
外一个就是网络传销。”山东省工商
局副局长向维凯解释道。

向维凯称，从近期警方破获的
传销案看，以拉人头为形式的传统
传销目前依然非常猖獗和顽固，“与
早先的传销以消费品作为道具相
比，现在的传统传销已经很少再涉
及消费品，而是直接发展下线。”

在群众关注美容、养生时，传
销组织往往借助销售保健品、化妆

品来编造传销骗局；当群众关注投
资理财时，他们 又 打着“国家扶
持”、“有政府背景”等旗号，鼓吹新
城建设、房产开发、市政配套建设、
绿化、地铁投资等噱头，巧立名目，
以高额回报诱骗群众参与传销。向
维凯总结拉人头传销的典型运作
模式为，要求参加者以购买产品

（份额）的方式缴纳一定数额的入
门费后取得加盟资格，而后通过发
展下线人员组成层级网络，并依据
下线人员数量、业绩等获利。这类
传销往往无实际产品，仅是编造一
个所谓的高额回报的项目、工程等
概念，大玩金钱游戏，诱骗群众上
钩。

涉及省份多，有案件人员涉及26省

养生、地铁投资等也成传销噱头

“随着互联网普及，不法分子借
助虚拟网络继续编造传销骗局，使
传销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也使谎言
更加逼真。”王兆玉称，从目前侦破
的网络传销案件来看，这类传销扩
张迅速，危害更大。

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鲁先生
介绍，“不像传统传销，网络传销组
织基本上都以科技信息公司的名义
获取了营业执照。”鲁先生总结多个
网络传销公司的共同特点，正是依
托合法公司的外衣，建立貌似合法
的电子商务网站，并且极力模仿淘
宝网等正规网站模式，但是实际上
更多的是纯资本操作，其网站上的
商品仅为摆设。

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唐某
国伙同他人以中盾鸿方（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的名义，在“纽扣网”、“搜
客网”等网站组织传销活动并通过
租用境内外服务器等方式创建并启
用网站，引诱参与者通过缴纳1000
元-1500元不等的费用成为公司会
员。会员获取个人登录账号和密码
后，以鼓动亲友、网络邀约等方式在
全国范围内继续发展下线。该案涉
及十余省份，发展会员达1万余人，
涉案金额1100余万元。此案公安机
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目前已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网络传销的运作模式与传统
传销并无二致，所谓的静态收益、动
态收益、直推奖、对碰奖、见点奖等，
也仍是传统传销的那套陈词滥调，
还是要发展下线人员并从中牟利。”
王兆玉提醒。

网络传销依托合法公司更易骗人

民警抓获传销人员。 警方供图

陷阱
当前传销组织精心编造各种谎言骗局，诱骗群众参与传销。为避免广大

群众上当受骗，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特发出如下警示：

1

案例

曹某莉传销案

2014年1月，青岛市工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接群众举报，曹某莉涉嫌在
某形象工作室内从事传销。曹某莉借销
售“巢之恋”妇洁抑菌套装礼盒为名，要
求参加者交纳3000元或18000元入门费，
以发展下线人员数量和销售业绩为依据
给付奖金。工商机关依法罚款30万元。

于某杰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案

2013年11月，于某杰成立烟台腾珑
投资有限公司，以销售“美国德士达石油
公司原始股”为名，发展会员，引诱参加
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以此获取非法利
益。截至2014年3月14日已发展会员1万
余人。该案公安机关已侦破，抓获犯罪嫌
疑人3名。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警惕传销组织以政府支持、项目投资为名，打着“资本运作”“1040工程”“连锁经
营”“西部大开发”“商会商务运作”“新城投资”“市政建设”等旗号，以高额回报为诱
饵，要求申购份额取得资格，发展下线牟利的拉人头式传销。

2 警惕传销组织借助虚拟网络，以“电子商务”“电子币”“原始股投资”“基金发售”
“网络资本运作”“点击广告返利”“消费返利”“网络加盟”“网络游戏”为幌子，以快速
致富为诱饵，通过网银缴纳入门费、网上注册会员或代理商，发展下线，从事传销。

3 警惕传销组织披着“公益慈善”“爱心互助”“消费养老”“免费旅游”等华丽外衣，
用名目繁多的层级奖励诱骗群众参与传销。 本报记者 杜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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